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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施工安全规定

展览会结束后，特殊装修和标摊改装的搭建公司必须负责将展台拆除，并将

由此产生的垃圾清运出展馆；撤展时要注意场地及人身安全；不得夹带搬走展馆

或其他展位的设施；不得损坏展馆建筑及水、电、气设备；对于违反规定者，展

馆与主场搭建商将根据各参展商垃圾的清运情况及对展馆损坏程度予以处罚。

各搭建公司撤展时，要严格服从主场服务商的统一安排，按顺序依次撤展。

请不要提前撤展。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违反管理规定，致使施工的项目、展台在

施工中、展出中、撤展中以及运输过程中，发生倒塌、人员伤亡、火灾等一切安

全责任事故，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展览馆、主办单

位以及主场服务商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主场搭建商视情节轻重对施

工单位给予警告、扣除全部施工押金并在行业内给予公示或取消在西安国际展览

中心展览施工搭建资格。

为确保展览会施工安全有序的顺利进行，加强和规范展览会施工秩序，保障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凡进入展览馆进行展览施工的单位和企业自觉遵守展览会

各项规章制度，签订《特装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执行，同时接受如下处

罚规定：

序号 内容及依据
补偿或扣

标准
备注

1
光地展台在布展、展会期间、撤展拆除期间出现破损、倒塌、

人员伤亡、火灾或其他安全事故。

搭建押金全部

扣除并追求法

律责任

若押金数额未能抵扣赔偿全

部，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并追

究法律责任

2

未获得主场服务单位书面确认授权，私自接驳电气，一

经发现，立即停工，同时缴纳该展位整体电费的三倍违

约金

展位整体电费

的三倍违约金

若造成其他公共设施设备损

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3

未获得主办单位书面确认授权，在展场内进行锚定作业

或其他涉及展场设施的操作行为，需补偿场方，并根据

情况对设备进行原貌恢复

人民币

1000 元

若造成公共设施设备或场地

损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4
未获得主办单位确认授权，在展场内动用明火作业，将

没收其作业设备，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2000 元

若造成其他公共设施设备损

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5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设施造成任何泄漏的行为和

结果，除赔偿由此给场馆带来的损失外，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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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台搭建出现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要求立即设置

隔离区域，进行整改，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2000-5000 元

展会运营单位将派遣保安进

行隔离区管理，费用在押金中扣

除

7

阻塞、遮挡、堆放杂物在消防通道、逃生通道、消防卷

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配电柜、监控探

头、展场主场服务设施周围，须进行拆除恢复，

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2000 元

8

违反专业操作施工人员规范，无有效证件从事电气施

工，或未按规定进行高空作业，要求人员立即停止施工

操作，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2000-5000 元

9

违反展场消防规定，使用易燃材料、或材料未进行防

火处理，或在施工中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

等），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并停止使用，并处以罚金

人民币

500-2000 元

10

凡使用软膜天花、宝丽布、织物等材料，但未提交防火

阻燃检测报告的，一经发现立即拆除，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500-1500 元

11

使用禁用的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

行线、麻花线等），一经发现必须立即拆除，并扣除押

金

人民币

500-1000 元

12

展场内违规进行油漆作业、现场大面积粘贴防火板、或

使用电动切割工具出现火星现象的行为，要求立即停止

作业，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500-2000 元

13
凡在展厅内进行大面积打磨而产生粉尘的，一经发现，

必须立即停工，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2000 元

14

展场内违规接驳大功率电器、电气物料、照明设备， 违

规使用吊点吊装设备，要求立即停止施工操作，同时拆

除相应设备，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 元

15

布展或活动期间利用展馆公共设施和建筑结构进行

装饰和布置工作，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同时进行原

貌恢

复，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 元

若造成公共设施设备或场地

损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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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布展、展会期间、撤展各个阶段，将废料、废液或其

他物品遗弃或倾倒在非指定地点，要求立即停止，并

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 元

若造成公共设施设备或场地损

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17
撤展期间，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或未按规定进行

强行拆除，要求立即进行停止，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3000-5000 元

若造成公共设施设备或场地

损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18

撤展期间，施工垃圾未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

将由主场主场服务服务管理单位委定指定单位清理，

相关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 元

若造成公共设施设备或场地损

坏，相关单位有权继续索赔

19

特装单位在布/撤展期间，必须留有一名安全负责人在

场，并配戴明显安全标识，如安全负责人不在现场，并

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 元

20

施工期间，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或在 2 米以上高空

作业无人扶梯，经劝阻不听，将停止施工作业并将搭

建队伍清除出展厅，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500-1000 元

21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或者搭建垂直投影面积超过实

际展位，要求立即整改，拒不整改者，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5000 元

22
特装展位应按照申报的图纸施工，现场施工与申报图

纸不符的，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2000 元

23
展位背板与建筑物之间，禁止存放一切物品，一经发

现须立即清除，扣除押金

人民币

500-1000 元

24
特装展位搭建的电气操作间内，禁止存放杂物，一经

发现必须立即清除，扣除押金

人民币

500-1000 元

25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位，背部

须做遮盖处理，未做遮盖处理者，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 元

26
地台上承重结构未落实地的，要求立即整改，扣除押

金

人民币

1000-2000 元

27
室外木结构展台没有内衬钢架，连接点未采用螺栓连

接，要求立即整改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2000 元

28
展台结构跨度超过 6 米，立柱下脚没有按照规定配钢

板地盘，要求立即整改并扣除押金

人民币

1000元

注:以上处罚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违反规定接到通知后拒不进行整改的单位，主场主场服务商有权采取措施

停止其展台施工， 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负责人签字：

手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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